
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

畢業班聯誼會組織章程 

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8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一、會員：凡應屆畢業之同學均為本會會員，享有本會之權利與義務。 

二、幹部：本會設主席、副主席、執行秘書、總編輯、會計組、總務組、服務組

等組長 (其中會計組長得由校方遴選)。各組設幹部若干人，得由主席就會

員遴選之。  

三、會議：由畢業班各班班代、副班代及本會各幹部出席會議。 

四、指導：指導老師由校方指派擔任輔導工作。 

五、主席：負責會務推動、幹部遴選。 

六、任期：本會各幹部任期一學年，因故無法任滿得順序代理。 

七、交接：於學年結束前一個月，由主席召開下屆改選會議，並行交接。 

八、備註：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提班聯會追認後，提報校務主任核定後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
